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 262 号”文核准，北京大北农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北农”或“发行人”）不超过 6,080 万股社会公

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6,080 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

记变更手续。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我公司”）认为发

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

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发行人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 26 日，由原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整体

变更设立。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为 34,000 万元。 

作为一家综合性农业高科技企业。发行人主营饲料产品和种子业务，上述两

类主营业务分别服务于养殖户和种植户。为充分发挥发行人科研实力和营销网络

优势、提升产品之间的协同效应，发行人还分别从事动物保健产品和植物保护产

品的经营，作为饲料产品和种子产品的两类辅助业务。 

根据上述业务定位，发行人产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饲料及动物保健产品。

发行人生产各种规格的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和配合饲料，为畜、禽以及水产养

殖提供营养物质和能量，并生产销售动物保健产品，提高养殖动物的健康水平；

另一类是种子及植物保护产品。发行人种子产品涵盖水稻种子、玉米种子和棉花

种子等主要农作物，并生产销售植物保护产品，增进农作物生产的保障性和效率。

饲料产品和种子产品是发行人的基础性业务和核心产品，两类产品的销售收入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90%左右，其余产品为发行人的辅助性业务和产品。发行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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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定位清晰、重点突出，主营业务和辅助业务之间具有良好的协调性和互补性，

充分发挥了发行人的资源优势，提升了发行人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发行人以创建世界级农业科技企业为愿景，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发行人饲料

和种子两大业务均取得长足进展，成为国内饲料和种子行业的骨干企业，并于

2002 年被农业部等 8 部委认定为第二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发行

人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预混合饲料企业，2005 年至 2008 年，预混合饲料销售量连

续四年位列全国第一位，预混合饲料生产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以 2008 年国

内饲料行业上市公司作为对比，发行人全部饲料产品的销售收入排名第三。发行

人种子业务同样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于 2008 年亦被评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从 2007 年开始，

该公司水稻种子销售收入位列全国种业企业第二位。2007 年，该公司“金色农华”

牌水稻种子被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凭借高质量、高附加值及高盈利的产品定位，最近三年发行人经营业绩快速

增长。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27,030.69 万元、

360,717.86 万元、397,537.76 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32.33%。利润总额分别为

11,404.20 万元、17,416.18 万元、33,383.22 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71.09%。2009

年度，发行人净利润达到 28,110.96 万元，在国内农业行业上市公司中居于前列。 

（二）发行人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07 年度、2008 年度、2009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中瑞岳华审字【2010】第 0024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据此计算而得。 

（一）近三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223,054,858.82 1,023,961,482.29 913,868,358.56 

非流动资产 675,360,468.70 558,779,471.07 483,004,421.17 

资产总额 1,898,415,327.52 1,582,740,953.36 1,396,872,779.73 

流动负债 983,868,364.64 917,769,820.05 868,392,06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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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1,021,212,564.64 950,617,020.05 904,162,645.14 

所有者权益 877,202,762.88 632,123,933.31 492,710,134.5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839,247,256.07 605,008,512.88 459,560,101.31 

（二）近三年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营业收入 3,975,377,635.82  3,607,178,593.46 2,270,306,935.64 

营业利润  317,334,608.25  167,692,707.89  103,118,105.15 

利润总额   333,832,160.63  174,161,837.53  114,042,015.10 

净利润 281,109,637.11 143,845,760.38  110,367,714.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278,753,781.42 143,952,610.74  108,592,899.34 

（三）近三年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002,763.63  293,612,580.99 78,607,298.2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752,852.71  -115,290,966.26 -157,052,383.6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128,425.85  -47,498,120.01  101,847,558.9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109,138.91  130,732,195.13 23,294,484.54  

（四）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9 年度或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度或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度或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1.24 1.12 1.05 

速动比率（倍） 0.53 0.52 0.42 

资产负债率 53.79% 60.06% 64.73% 

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105.64 114.18 50.32 

存货周转率（次） 4.83 5.22 3.84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8 1.1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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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09 年度或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度或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度或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7 0.51 0.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42     0.38 

近三年，发行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如下表所示： 

每股收益（元/股） 
报告期利润 报告期间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2009 年度 39.27% 0.82 0.82

2008 年度 27.08% 0.42 0.42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2007 年度 26.41% 0.38 0.38

2009 年度 37.06% 0.77 0.77

2008 年度 25.41% 0.40 0.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07 年度 21.75% 0.31 0.31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34,000 万股，本次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

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

6,08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后总股本为 40,080

万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股。 

3、发行数量：6,08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1,216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网上发行 4,864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

的股票为 1,216 万股，有效申购为 129,228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0.9409725446%，认购倍数为 106.27 倍。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4,864 万股，中

签率为 0.8068688025%，超额认购倍数为 124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不存在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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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配售产生 71 股零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5、发行价格：35.00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53.03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44.87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6、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股票配售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

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及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者除外）。 

7、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8、股票锁定期：股票配售对象参与本次发行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3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计算。 
9、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212,8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1,020.03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01,779.97 万元。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1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 073 号《验资报告》。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22 元（按照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值加上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66 元/股（以公司 200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邵根伙先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

上市流通和转让。 

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邱玉文、李绍明、甄国振、赵雁青、薛

素文、吴文、谈松林、张国平、徐新寅、宋维平、陈忠恒）承诺：“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和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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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行买入发行人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行卖出发行

人股份。上述股份不包括在此期间新增的股份。” 

发行人其他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董事徐信兵先生因病身故，根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徐信兵

所持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继承事宜的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

容，其所持有的 5,092,261.00 股股份已经由其父徐根深、其母孔秀茶继承，该部

分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十二个月。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大北农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40,08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15.17%； 

（四）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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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大北农的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2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

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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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

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

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

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

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

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林辉、王锡谷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邮 编：518048 

电 话：4008866338 

传 真：0755-82434614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

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北京大北农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愿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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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

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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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保荐协议（原件） 

2．主承销商股票发行总结（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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